






济人社字〔2019〕115号

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下放职称服务管理权限和建立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制度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济宁高新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各部门（单位），各大企业：
现将《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放职称服务管理权限和建立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制度的通知》（鲁人社字〔2019〕128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逐步实现我市职称评审工作全程网办。依托“山东省职称申报评审系统”和“济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于年底前实现我市个人申报、单位初审、主管部门复审、职称主管部门审核、网上评审、职称证书打印、职称证书查询等业务全程网办“零跑腿”、政务服务“零距离”。
二、进一步规范“正规全日制院校毕业生中级职称资格认定”业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市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市直属企事业单位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确认；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济宁高新区人事劳动保障处、太白湖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县（市、区）所属企事业单位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确认。适时向县（市、区）下放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确认权限。
三、进一步规范外地调入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确认业务。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核准全市高、中级及市直企事业单位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外地调入确认；各县（市、区）负责核准所属企事业单位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外地调入确认。适时向县（市、区）下放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外地调入确认权限。
四、认真落实职称申报“直通车”制度。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职称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直通车”制度，确保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直接申报相应层级的高级职称，加大我市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力度。
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下放职称服务管理权限和建立职称申报“直通车”制度的重要意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大宣传力度，深入细致地做好改革政策的宣传，确保各项职称评审政策落实到位。
附件：《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放职称服务管理权限和建立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制度的通知》（鲁人社字〔2019〕128号）

济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019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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